附件1：
平罗县部分个体诊所远程监控系统安装
试点工作实施方案
（征求意见稿）
为进一步提高平罗县个体诊所医疗服务质量，推动卫生监督执法效能的提高，结合我县个体诊所执业实际情况安装远程监控系统，特制定本实施方案。
一、实施目的
电子监控系统的应用能使卫生健康执法部门随时随地、直观便捷地查看个体诊疗场所的诊疗状况，加强和促进个体诊所依法执业的管理及诊疗服务质量的提升。通过对部分个体诊所现场重点环节和关键部位进行监控，增强个体诊所依法执业意识，提高卫生执法人员对医疗服务质量及执业行为的监管效率，起到对部分个体诊所的监督和震慑作用，有效推进个体诊所依法执业。
二、实施范围
平罗县域内部分个体诊所
三、实施对象
[bookmark: OLE_LINK1]根据日常监督检查情况，将5年内在卫生监督执法检查中存在执业行为不规范的个体诊所纳入试点范围。试点期间，结合实际情况探索逐步扩大试点范围。
四、在线监控系统安装要求
（一）视频监控系统安装要求。球机等视频设备的技术参数应满足诊疗场所现场视频监控技术规范要求，确保图像清晰稳定。
（二）在线监控设备安装部位。在线监控设备安装位置应选取能反映诊疗过程、液体配制、医废处置等过程的部位。禁止在检查室、卫生间等涉及患者隐私的密闭空间安装。
五、工作要求
（一）试点工作正式实施前，平罗县疾控中心（卫生监督所）必须宣传到位，做好个体诊所与电信部门的沟通协调工作，与设备安装的部分个体诊所签定安装协议。
    （二）部分个体诊所应当按照要求使用在线监控系统，在线监控系统应满足诊疗全过程的监控管理需要，不得擅自毁坏、拆卸或办理退网手续。
（三）平罗县疾控中心（卫生监督所）在医疗卫生监督监测室确定2名系统管理员，能熟练使用远程视频监控系统，不定时通过电脑对各个体诊所进行远程视频监控查看，对发现的违规行为及时提醒立即改正，必要时卫生监督员到达现场进一步调查。卫生监督管理员必须做好个体诊所内部及就诊患者相关情况保密工作，私自泄露按照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处理。
（四）电信部门负责监控设备的配置、安装和日常管理、维护保养，必须保证视（音）频信息上传。确保每天24小时开机运行。同时做好个体诊所内部及就诊患者相关情况保密工作，私自泄露按照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处理。
（五）为确保个体诊所卫生监督远程监控试点工作的顺利实施，在线监控系统的网络租赁费用由平罗县疾控中心（卫生监督所）承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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